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9〕第 40 号）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接受云南百大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百大房地产”）和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西部”）

的共同委托，作为本次百大房地产收购华夏西部持有的昆明百大集团野鸭湖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鸭湖房地产”或“标的公司”）40%股权的评估机构。 

2019年2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关于对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40号）。我公司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就与评估相

关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回复如下： 

问题 1-4、公告显示，标的公司固定资产增值的主要原因为新都会物业建设年份较

早，土地成本和建设成本均较低，近几年周边土地价格增长较快；《评估报告》显示，

本次对建筑物类资产主要采用的是市场比较法和重置资产成本法，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新都会物业具体采用的评估方法，如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请进一步说明评估中

选取的可比案例情况，可比案例的选取依据，修正参数及具体计算过程，计算比准价

格时具体修正内容；如采用重置资产成本法进行评估，请结合新都会物业的商业物业

属性，进一步说明采用重置资产成本法进行评估的合理性，是否与公告中的表述相违

背。请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新都会物业具体采用的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第十六条规定，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

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

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依法选择评估

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第十六条规定，执行不动产评估业务，应当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以及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衍生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

估方法。 

本次评估最终选取市场法对新都会物业进行评估，选取的理由如下： 

1、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的理由 

市场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

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适用于同类房地产数

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新都会物业位于昆明市呈贡新区，呈贡新区为昆明市人民政府驻地，是现代新昆明

的建设的核心区，项目位于呈贡新区核心商业区，周边分布有七彩云南第壹城、新城吾

悦广场、置地银河广场等商业中心，商业繁华度较高。经市场调查，周边同类商铺均正

常在售，由于该区域聚集较多的住宅小区，人流量较大，且该区域为呈贡区新成立的商

圈，商铺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商铺的市场交易比较活跃，可以找到类似的成交案例，

故本次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2、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的理由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

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

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委估新都会物业（负一层商铺）目前由野鸭湖房地产关联企业（昆百大家电、昆百

大超市）经营超市和家电，并由昆百大商业进行统一管理，由于该区域为呈贡区新成立

的商业中心，为了培养商圈，目前商铺租赁均有较大的优惠，导致目前该区域商铺的租

售比（约为 1:500）远超合理租售比（1:200 到 1:300 之间），如采用收益法评估将严重

偏离市场价；另外，委估不动产未来收益难以准确预测与量化，故本次不适用收益法评

估。 

3、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法的理由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

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适用于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市场法

运用，又没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另外，在房地

产市场不够活跃或类似房地产交易较少的地区难以采用市场法估价时，也只好采用成本

法估价。本次估价对象不属于以上条件，因此不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二、市场法评估中选取的可比案例情况，可比案例的选取依据，修正参数及具体

计算过程，计算比准价格时具体修正内容 

1、选取的可比案例情况，可比案例的选取依据 

根据房地产交易活动中的替代原理，评估人员在认真分析估价对象特点的基础上，

遵循与其结构相同、建筑装饰标准相近、所在地区相同或相近的原则，选取类似估价对

象的三个可比楼盘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如下： 

案例一：七彩云南第壹城摩登汇，紧邻呈贡新城主干道彩云路，距委估房产约 2

公里，2015 年开盘。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668 亩，总建筑面积约 181 万㎡，七彩云南

第壹城购物中心于 2016 年 6 月开业，是呈贡新城最先成熟的城市综合体项目，目前该

项目负一层商铺的销售均价约为 15,260 元/平方米。 

案例二：新城吾悦广场，紧邻呈贡新城主干道彩云路，距委估房产约 2 公里，2018

年开盘。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10 万方，建筑面积约 48 万方，是集大型购物、商业街、住

宅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其商业中心于 2018 年 11 月开业，目前该项目负一层

商铺的销售均价约为 14,980 元/平方米。 

案例三：置信银河广场，紧邻呈贡新城主干道彩云路，距委估房产约 2 公里，2017

年开盘。该项目占地 92 亩，总建筑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是集商业、办公、酒店为一体

的城市商业综合体项目，地铁 1 号线直接接入地下商业，其一期商业于 2017 年 12 月开

业，二期商业于 2018年 9月开业，目前该项目负一层的销售均价约为 16,625元/平方米。 

2、修正参数及具体计算过程，计算比准价格时具体修正内容 

（1）比较因素的选择与修正 



  

比较因素包括交易情况、交易期日、房地产用途、区域因素、个别因素、权益因素

等；区域因素主要有商业繁华程度、交通便捷度、环境质量、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等；个别因素主要有临街状况、装修、楼宇配套设施、外观设计、车位配套、物业管理、

楼层等；权益因素包括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性质、共有情况、他项权利、限制权利

等。 

1）交易情况因素修正 

交易情况，是指交易行为中是否包含特殊因素，并排除掉这些特殊因素造成的价格

偏差。对比楼盘目前均正常在售，无需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2）交易日期因素修正 

由于评估基准日与案例交易时间在同一个月，市场变动很小，故无需进行交易日期

修正。 

3）房地产用途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与对比楼盘均为负一层商铺，用途一致，故无需进行用途修正。 

4）区域因素修正 

商业繁华程度，指房屋所在区的位置情况，不仅是该区域的办公规模、数量，还包

括该区域的人气聚集度； 

交通便捷度，主要指城市公共交通的通达程度，如估价对象附近是否通行公共汽车、

电车、地铁、轻轨等； 

环境质量，指估价对象附近以的绿化环境、噪声程度、空气质量、卫生条件等； 

市政基础设施，指房屋所在区域的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如通上水、通下水、通电、

通路、通讯、通气等； 

公共配套设施，指周边是否具备一定的基本办公服务设施，如购物中心、银行、邮

局、医院、饭馆等。 

5）个别因素修正 

临街状况，指房屋是否临街，临什么样的街以及是如何临街的； 



  

装修情况，按不同装修档次区分为毛坯、粗装修、普通装修及精装修； 

楼宇配套设施，指房屋内部的电梯、智能化设施等配套设施情况； 

外观设计，主要指房屋整体建筑风格、外观感受； 

车位配套，指房屋配套的车位数量情况； 

物业管理，指房产物管的好坏情况； 

楼层，指房产所在的自然层。 

6）权益状况修正 

根据调查了解，委估房产与可比楼盘的权益状况基本一致，无需进行权益状况修正。 

（2）对比案例的修正 

根据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对以上比较案例进行各项修正，包括交易情况、交易时

间、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等修正。在因素指标量化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因素修正，将因素

指标转化为因素条件指数，在确定了各种因素修正指数的基础上，将评估对象的因素条

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出各因素修正系数，综合各因素后得到对比

案例的修正系数，具体修正结果如下： 

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 1 案例 2 案例 3 

楼盘名称 七彩云南第壹城 新城吾悦广场 置地银河广场 

交易价格(元/M2) 15,260 14,980 16,625 

修正系数 0.9337 0.9337 0.9337 

比准价格 14,248.26 13,986.83 15,522.76 

（3）市场法评估值 

将各比较实例的市场均价（含税）通过对上述各因素修正后，分别得到修正后的价

格，三个比准价格差异较小，本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委估房产的评估单价（含税），

即：     

估价对象评估单价=（14,248.26+13,986.83+15,522.76）÷3 

= 14,585.95（元/平方米） 

新都会为房地产老项目，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及附件 2《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



  

规定》，房地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税。野鸭湖房地产选择按照 5%的税率简易计税，则委估房地产不含税评

估单价为：14,585.95÷1.05=13,891.38（元/平方米），本次以该结论作为新都会负一层商

铺物业评估均价。 

3、本次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新都会项目于 2012 年开始建设，2015 年完工并交付使用，由于其建设年代较早，

土地取得成本较低，整个项目开发成本偏低。房屋建筑中的新都会物业为企业通过开发

产品转至固定资产科目，其账面成本偏低（约为 5,800 元/平方米）。另外，随着近几年

呈贡区的房价不断上涨，从而造成本次评估大幅增值。 

三、如采用重置资产成本法进行评估，请结合新都会物业的商业物业属性，进一

步说明采用重置资产成本法进行评估的合理性，是否与公告中的表述相违背 

经以上分析，本次并未采用重置成本法对新都会物业进行评估。本次只对野鸭湖房

地产自持的部分位于野鸭湖片区的房产采用了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由于该部分房产远

离都市繁华区，同类型房屋的出租和成交案例很少，难以合理确定租金水平，也难以找

到可比交易案例，故不适用于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本次仅采用了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本次采用市场法对房屋建筑物中的新都会物业进行评估符合

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选取对比案例的依据充分，对比案例的数据真实、可靠，修正系

数合理，经市场法评估得到的评估单价能客观公允的反应其目前市价水平，评估增值具

有合理性。 

  




